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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包工業承攬南投縣轄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規模範

圍修正總說明

    內政部於 107 年 8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2769 號令修正「營造業承攬工程造

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第 2 條規定，將土木包

工業承攬造價限額由六百萬調整至七百二十萬，爰配合前開規定刪除「土木包工業承

攬南投縣轄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之建築物高度、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及鋼筋混凝土擋土

牆高度之規模範圍」有關承攬限額之規定，放寬非供公眾使用之限制，以保障縣內土木

包工業者權益，對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予以修正，及刪除分照之工程造價金額應累積

計算規定，並略做文字修正；另為使法規名稱易於閱讀，將「土木包工業承攬南投縣

轄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之建築物高度、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及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

之規模範圍」名稱簡化為「土木包工業承攬南投縣轄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規模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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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包工業承攬南投縣轄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規模範圍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土木包工業承攬南投縣轄內小

型綜合營繕工程規模範圍 

土木包工業承攬南投縣轄內

小型綜合營繕工程之建築物

高度、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

及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之

規模範圍 

為使法規名稱易於閱讀，

故將名稱簡化。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土木包工業承攬南投縣轄

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其建

築物規模範圍如下: 

一、 建築物高度十四公尺

以下或樓層數在四層樓以

下。 

二、 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

二點五公尺以下。 

三、 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

度三公尺以下。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雜

項工作物，其工程造價在

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且

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由土木

包工業承攬。 

一、 建築物高度：十四公

尺以下或樓層數在四層樓

以下。 

二、 建築物地下開挖深

度：限無附建地下室者。 

三、 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

度：高度三公尺以下。 

四、 同一建築基地同時以

分照方式申請建造執照

時，其工程造價金額應累

積計算。 

一、內政部業於107年8 

    月22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2769號令修 

    正營造業承攬工程 

    造價限額工程規模 

    範圍申報淨值及一 

    定期間承攬總額認 

    定辦法第2條規定， 

    將土木包工業承攬造

價限額由六百萬調整

至七百二十萬。 

二、承上，刪除「土木 

包工業承攬南投縣轄

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

之建築物高度、建築

物地下開挖深度及鋼

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

之規模範圍」有關承

攬限額之規定，放寬

非供公眾使用之限

制，以保障縣內土木

包工業者權益，並略

做文字修正。 

三、為使建築物地下開挖 

    深度更加明確，予以 

    修正。 

四、依內政部國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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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5月13日國署營 

    字第1140037455號函 

    意見，建築物造價標 

    準係建築法授權地方 

    政府訂定，爰刪除第 

    1條第4項有關分照之 

    工程造價金額應累積 

    計算規定。 

 


